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登记表

注：署名单位及研究生排序，按照《浙江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浙大国卓院发〔2025〕1号）文件规定执行。
	姓    名
	
	学    号
	

	专业类别
	
	专业领域
	

	校内导师
	
	校内导师所在学院
	

	行业导师
	
	行业导师职称、职务
	

	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题目
	

	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相关的主要工程实践创新成果情况

	序号
	署名排序
（研究生排序/署名人数/导师排序）
	工程实践、获奖、智库成果、知识产权、论文著作等创新成果描述
（成果级别、形式、题目、个人贡献说明等）
	对应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章节

	例
	1/6/2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工程实践，题目XXXX，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写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报告或验收报告等
	3

	例
	1/7/2
	SCI，期刊论文已录用，题目XXXX
	4

	
	
	
	

	
	
	
	

	校内导师意见
	
已复核上述成果证明材料原件，依据浙大国卓院发〔2025〕1号文件相关要求，可认定为该生学位申请佐证创新成果。

签  名：           
年   月   日  
	行业导师意见
	
已复核上述成果证明材料原件，依据浙大国卓院发〔2025〕1号文件相关要求，可认定为该生学位申请佐证创新成果。

签  名：           
年   月   日  

	专项合作企业意见
	[bookmark: _GoBack]（除优秀实践成果、优秀教学案例、创新实践系列大赛获奖，及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专利、软著之外，其余创新成果形式，本栏均须专项合作企业盖章）




签  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所有签名均须手写签署，一式两份，1份交工程师学院培养办存档，1份由专项合作企业留存备查；
2. 随本表须一并提交成果证明材料（按通知要求，部分材料须经校内导师签署意见）；
3. 本表及所有附件材料（签字、盖章手续齐全），须上传研究生系统“科研成果”栏。
